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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 府 办 公 室
关于贯彻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3月30日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为深入贯彻实施《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开展教育宣传

市食品药品监管、卫生计生、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城市管理、农业、环境保护、公安、民族事务等部门要加强对本条线执法人员（包括协管员、信息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与执法能力的培训，提高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水平，了解和熟练掌握食品小作坊登记、卫生规范、进货查验、凭证记录保存、食品添加剂管理、食品包装标识，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卫生要求及不得经营的食品品种等内容，做到全面学习、深刻领会、应知尽知，确保每一名监管人员能够准确熟练运用《条例》规定实施监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组织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从业人员的免费培训指导和诚信教育，通过分地区、分层次开展培训教育，引导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按照《条例》要求登记或备案，使其全面了解生产经营要求和法律责任规定，增强其法制意识、诚信意识和守则意识，提高其从业素养。
各县区、市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媒体、科普宣传站和商场、集贸市场开辟宣传专栏等，将宣传《条例》与各种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或载体有效结合，大力宣传《条例》颁布实施的意义，及时将《条例》新内容、新制度、新要求向社会公众宣讲，促进行业自律，引导公众依法、积极、理性、有序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为《条例》的顺利实施营造有利氛围。

二、制定配套制度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制定出台《淮安市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申领办法》。各县区可以参照执行，也可结合本县区实际，制定申领办法，明确本地区食品小作坊产品目录和登记的条件、程序、管理要求以及便民举措等。各县区要严格执行省、市有关部门制定下发的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格式，确保食品小作坊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各县区要将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目录报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备案。

各县区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需要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并确定食品摊贩经营时段，划定幼儿园、中小学周边食品摊贩经营禁止区域，并向社会公布。

市辖各区（含功能区）范围内，幼儿园、中小学校园进出通道周边100米以内禁止食品摊贩从事经营活动。

三、明确任务分工

市食安办负责统筹协调全市《条例》贯彻落实工作；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城管局、民族宗教局负责对县区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各县区政府对本辖区内的《条例》贯彻落实工作负总责。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的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工作。县区城管部门负责划定区域（时段）之外的食品摊贩的取缔工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清真食品小作坊违反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出的本辖区内食品小作坊登记征询意见作出答复，负责对食品摊贩进行备案（备案信息应及时报送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城管部门）；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确定经营时段，并向社会公布；组织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队伍，协助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开展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日常管理，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开展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或者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制止，告知所在地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城管等部门并协助处理。

四、规范经营秩序

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将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纳入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并组织实施；将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的食品纳入年度抽检计划，加强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建立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加强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活动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

县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信用档案，记录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基本信息、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根据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和信用记录等情况，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实施风险分级管理。
五、推进社会共治

各县区、市各有关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组建行业协会或者加入相关食品行业协会；指导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依照章程为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提供培训、咨询、维权等服务，引导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依法生产经营；鼓励和推动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制定食品行业规范，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动行业诚信建设，提升本行业食品安全水平，为完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提供意见和建议。

各县区、市各有关部门要完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和保护制度。要公布举报电话，方便群众举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举报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六、加强督查评估
市食安办要组织相关部门对各县区的《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通报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对贯彻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对落实不到位的县区和部门，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9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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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淮安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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